
























































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表
（2021年度）

填报单位：陕西省城乡供水安全中心 自评得分：97分

（一）简要概述部门职能与职责。
承担全省城乡供水有关规划、规程规范、技术标准组织编写的事务性工作;承担全省城多供水建设项目的前期工作，提出建设投资安排意见；承担全省城乡供水工

程建设项目的组织实施和饮水型地方病防治改水工作;承担全省城乡供水工程运行管理的技术服务;承担乡供水技术推广等工作。

（二）简要概述部门支出情况，按活动内容分类。
科学合理编制完成“十四五”农村供水保障规划。落实建设资金，做好城乡供水2021年投资计划编制和下达工作；加快县城供水工程建设，保障好居民及企事业

单位供水安全。指导各地做好农村苦咸水改水相关工作；深入推进农村供水运行管理工作。解决农村群众饮水困难，提高生活水平，改善生活环境。

（三）简要概述当年省委省政府下达的重点工作。 抓好城乡供水项目建设；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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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
算
完
成
率
（
10
分
）

10

预算完成率=（预算完成
数/预算数）×100%，用
以反映和考核部门（单
位）预算完成程度。
预算完成数：部门（单
位）本年度实际完成的
预算数。
预算数：财政部门批复
的本年度部门（单位）
预算数。

预算完成率＝100%的，
得10分。
预算完成率≥95%的，得
9分。
预算完成率在90%（含）
和95%之间，得8分。
预算完成率在85%（含）
和90%之间，得7分。
预算完成率在80%（含）
和85%之间，得6分。
预算完成率在70%（含）
和80%之间，得4分。
预算完成率＜70%的，得
0分。

771.19/773.3
8

773.38 771.19 9

政府采购
招标价格
低于预算
数。

预
算
调
整
率
（5
分
）

5

预算调整率=（预算调整
数/预算数）×100%，用
以反映和考核部门（单
位）预算的调整程度。
预算调整数：部门（单
位）在本年度内涉及预
算的追加、追减或结构
调整的资金总和（因落
实国家政策、发生不可
抗力、上级部门或本级
党委政府临时交办而产
生的调整除外）。
预算包括一般公共预算
与政府性基金预算。

预算调整率绝对值≤
5%，得5分。
预算调整率绝对值＞5%
的，每增加0.1个百分点
扣0.1分，扣完为止。

2.19/733.38 773.38 771.19 5

支
出
进
度
率
（5
分
）

5

支出进度率=（实际支出
/支出预算）×100%，用
以反映和考核部门（单
位）预算执行的及时性
和均衡性程度。
半年支出进度＝部门上
半年实际支出/（上年结
余结转+本年部门预算安
排+上半年执行中追加追
减）*100%。
前三季度支出进度＝部
门前三季度实际支出/
（上年结余结转+本年部
门预算安排+前三季度执
行中追加追减）*100%。

半年进度：进度率≥45%，
得2分；进度率在40%（含）
和45%之间，得1分；进度率
＜40%，得0分。
前三季度进度：进度率≥
75%，得3分；进度率在60%
（含）和75%之间，得2分；
进度率＜60%，得0分。

半年进度：进
度率≥45%；前
三季度进度：
进度率≥75%

773.38 771.19 5

预
算
编
制
准
确
率
（5

5

部门预算中除财政拨款
外的其他收入预算与决
算差异率。
预算编制准确率＝其他
收入决算数/其他收入预
算数×100%-100%。

预算编制准确率≤20%，
得5分。
预算编制准确率在20%和
40%（含）之间，得3分
。
预算编制准确率＞40%，
得0分。

0.44/0.5×10
0%-100%

0.5 0.44 5



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表
（2021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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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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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
”
控
制

5

“三公”经费控制率=
（“三公”经费实际支
出数/“三公”经费预算
安排数）×100%，用以
反映和考核部门（单
位）对“三公”经费的
实际控制程度。

“三公”经费控制率 ≤
100%，得5分，每增加
0.1个百分点扣0.5分，
扣完为止。

0/0.1 0.10 0.00 5

资
产
管
理
规
范
性
（5
分
）

5

部门（单位）资产管理
是否规范，用以反映和
考核部门（单位）资产
管理情况。
1.新增资产配置按预算
执行。
2.资产有偿使用、处置
按规定程序审批。
3.资产收益及时、足额
上缴财政。

全部符合5分，有1项不
符扣2分,扣完为止。

全部符合 全部符合 全部符合 5

资
金
使
用
合
规
性
（5
分
）

5

部门（单位）使用预算
资金是否符合相关的预
算财务管理制度的规
定，用以反映和考核部
门（单位）预算资金的
规范运行情况。
1.符合国家财经法规和
财务管理制度规定以及
有关专项资金管理办法
的规定；
2.资金的拨付有完整的
审批程序和手续；
3.重大项目开支经过评
估论证；
4.符合部门预算批复的
用途；
5.不存在截留、挤占、
挪用、虚列支出等情况
。

全部符合5分,有1项不符
扣2分。

1.符合国家财
经法规和财务
管理制度规定
以及有关专项
资金管理办法
的规定；
2.资金的拨付
有完整的审批
程序和手续；
3.重大项目开
支经过评估论
证；
4.符合部门预
算批复的用
途；

1.符合国家财
经法规和财务
管理制度规定
以及有关专项
资金管理办法
的规定；

2.资金的拨付
有完整的审批
程序和手续；
3.重大项目开
支经过评估论

证；
4.符合部门预
算批复的用

途；

1项不符 3

会议费预
算结余调
剂使用。
下步科学
编制预算
。

效
果

履
职
尽
责
（
60
分
）

项
目
产
出
（
40
分
）

40

1.若为定性指标，根据
“三档”原则分别按照
指标分值的100-80%
（含）、80-50%（含）
、50-10%来记分；
2.若为定量指标，完成
值达到指标值，记满
分；未达到指标值，按
完成比率计分，正向指
标（即指标值为≥*）得
分＝实际完成值/年初目
标值*该指标分值，反向
指标（即指标值为≤*）
得分＝年初目标值/实际
完成值*该指标分值。

100%

承担全省城乡供水有关规划

、规程规范、技术标准组织

编写的事务性工作;承担全

省城多供水建设项目的前期

工作，提出建设投资安排意

见；承担全省城乡供水工程

建设项目的组织实施和饮水

型地方病防治改水工作;承

担全省城乡供水工程运行管

理的技术服务;承担乡供水

技术推广等工作。

承担全省城乡供水有关规划、

规程规范、技术标准组织编写

的事务性工作;承担全省城多供

水建设项目的前期工作，提出

建设投资安排意见；承担全省

城乡供水工程建设项目的组织

实施和饮水型地方病防治改水

工作;承担全省城乡供水工程运

行管理的技术服务;承担乡供水

技术推广等工作。 40

项
目
效
益
（
20
分
）

20 100%

科学合理编制完成“十四五

”农村供水保障规划。落实

建设资金，做好城乡供水

2021年投资计划编制和下达

工作；加快县城供水工程建

设，保障好居民及企事业单

位供水安全。指导各地做好

农村苦咸水改水相关工作；

深入推进农村供水运行管理

工作。解决农村群众饮水困

难，提高生活水平，改善生

活环境。

科学合理编制完成“十四五”

农村供水保障规划。落实建设

资金，做好城乡供水2021年投

资计划编制和下达工作；加快

县城供水工程建设，保障好居

民及企事业单位供水安全。指

导各地做好农村苦咸水改水相

关工作；深入推进农村供水运

行管理工作。解决农村群众饮

水困难，提高生活水平，改善

生活环境。

20

备注：1.“项目产出”和“项目效果”直接细化成部门年初绩效目标中的指标，并根据重要程度赋权。
      2.“绩效指标分析”是指参考历史数据、行业标准及绩效目标实际完成情况等相关资料，从“是否与项目密切相关，指标值是否可获
取，指标值设置是否合理”等角度，从产出和效果类指标中找出需要改进的指标，并逐项提出次年的编制意见和建议。



（四）部门重点评价项目绩效评价结果。

本单位 2021 年度未开展部门重点绩效评价。



第四部分 专业名词解释

1.基本支出：指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

务而发生的各项支出。

2.项目支出：指单位为完成特定的行政工作任务或事业

发展目标所发生的各项支出。

3.“三公”经费：指部门使用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安

排的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和公务接待

费支出。

4.财政拨款收入：指本级财政当年拨付的资金。

5.公用经费：指为完成特定的行政工作任务或事业发展

目标用于设备设施的维持性费用支出，以及直接用于公务活

动的支出，具体包括公务费、业务费、修缮费、设备购置费、

其他费用等。

6.工资福利支出：反映开支的在职职工和编制外长期聘

用人员的各类劳动报酬，以及上述人员缴纳的各项社会保险

费等。

7.结转资金：即当年预算已执行但未完成，或者因故未

执行，下一年度需要按原用途继续使用的资金。

8.结余资金：即当年预算工作目标已完成，或者因故终

止，当年剩余的资金。


